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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雷能”、“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62 号）批复，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 37,849,061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41.7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80,576,787.36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人民币 33,169,931.09 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47,406,856.27 元。上述募资资金已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2]7094 号），

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保

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对子公司实施项目的相关专户与上

述主体、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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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及后续调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调整前募集资

金投入额 

调整后募集资

金投入额[注 1] 

项目实施

主体[注 2] 

1 
特种电源扩产项

目 
94,943.35 78,464.86 76,147.87 北京雷能 

2 

高可靠性SiP功率

微系统产品产业

化项目 

16,684.64 14,508.05 14,508.05 

北京雷能、

微系统、恩

吉芯 

3 
5G 通信及服务器

电源扩产项目 
11,273.25 9,370.05 9,370.05 深圳雷能 

4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19,655.72 8,714.72 8,714.72 

北京雷能、

微系统、恩

吉芯 

5 补充流动资金 47,000.00 47,000.00 46,000.00 — 

合计 189,556.96 158,057.68 154,740.69 — 

注 1：由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47,406,856.27 元，少于

《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拟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和募投项目实际情况，调整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金额，对募

投项目募集资金金额进行了调整，缺口部分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注 2：北京雷能指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系统指新雷能（北京）微系统工程技术

中心有限公司；恩吉芯指成都恩吉芯科技有限公司。 

三、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增加全资子公司成都恩吉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吉芯”）作为公司

高可靠性 SiP 功率微系统产品产业化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详见

2024-028 公告）。 

为保证实施主体具备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推动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拟以

提供无息借款的形式向恩吉芯提供资金，借款额度为 1,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自

实际借款之日至募投项目实施完成之日，根据募投项目建设情况可提前偿还或到

期续借。到期后，如双方无异议，自动续期。本次借款仅限于用于募投项目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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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借款划拨、使

用及其他后续相关的具体事宜。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恩吉芯提供借款的事项，是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实施

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建设，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恩吉芯

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且履约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成都恩吉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3 年 10 月 30 日 

注册地点：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505 号 1

栋 3 单元 21 层 2110 号 

法定代表人：杜永生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销售；电力电子

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高铁设备、配件销售；铁路机车车辆配件销售；

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通信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智能车载

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池零配件销售；智

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制冷、

空调设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节能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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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 100% 

3、与公司的关系：恩吉芯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借款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491,212.25 108,317,799.16 

负债总额 21,348,969.40 99,535,607.94 

净资产 142,242.85 8,782,191.22 

项目 
2023年度 

（经审计）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17,271,268.78 

利润总额 -1,857,757.15 -2,360,051.63 

净利润 -1,857,757.15 -2,360,051.63 

5、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五、本次提供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恩吉芯将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且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及恩吉芯将与保荐

机构、存储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情况进行监管。公司董事会将授权管理层负责开立专户、签署监管协议以及后

续相关工作。 

六、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恩吉芯提供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恩吉芯提供借款，仅用于募投项目的建设，有利于

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也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另外，恩吉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借款期间公司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具有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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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七、审议程序及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提供借款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恩吉芯提供借款

相关事项。 

1、董事会意见 

经与会董事审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

以提供借款的形式向恩吉芯提供资金，借款额度为 1,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自实

际借款之日至募投项目实施完成之日，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借款

划拨、滚动使用及其他后续相关的具体事宜。 

2、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恩吉芯提供借款的事项有利于募

投项目的顺利建设，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且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情形。本次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本次事宜。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

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向全资子公司

提供借款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稳步实施，本次借款未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

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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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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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唐俊文  肖扬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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